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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组织民
警深入辖区社区、村居，将《阮警官说防范》宣
传手册发放给群众。《阮警官说防范》印有防
盗篇、防抢篇、防骗篇、防火篇、妇女儿童安全

防范篇等安全防范知识。该手册是根据全国
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台州
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社区民警阮林
根的工作笔记汇编成册。 通讯员何文斌 摄

本报讯 记者冯伟祥报道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是国务院为保
障旅游者合法权益而作出的一项
制度设计，《旅行社条例》对此作
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绍兴一
家旅行社将质量保证金取出挪
用，一直未缴纳存入，面对当地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催缴通知置若
罔闻。近日，绍兴市旅游委员会
作出今年第一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

绍兴市乡村休闲旅游有限公
司系2013年4月批准设立，经营
范围为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
业务等。2017年3月23日，该公
司利用旅行社质保金转存之际将
钱全额取出，挪作他用。绍兴市
旅游委员会曾多次电话催缴，并
于当年12月26日发出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但这家公司将
通知书束之高阁。

今年3月22日，绍兴市旅游
委员会对该公司涉嫌拖延拒缴旅
行社质保金的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后于6月4日发出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但该公司置之不
理，既没有改正，也没有陈述、申
辩和提出听证。

绍兴市旅游委员会认为，绍
兴市乡村休闲旅游有限公司的
上述行为违反了《旅行社条例》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违
法。据此，决定对绍兴市乡村
休闲旅游有限公司作出吊销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
罚。

据了解，《旅行社条例》规定，
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
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
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
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质量
保证金20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
务的旅行社，应当增存质量保证
金120万元。

根据《条例》规定，如果旅行
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侵害旅游
者合法权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查证属实后，可以使用旅行社的
质量保证金。人民法院判决、裁
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旅行
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旅行社
拒绝或者无力赔偿的，人民法院
可以从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账户
上划拨赔偿款。

《条例》还规定，旅行社未在
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
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
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由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

本报讯 记者洪菡婷 通讯员
陈震庆报道 如今，电信诈骗防不
胜防，杭州余杭塘栖的沈大妈却
被一个上门的“熟人”骗了钱。

日前，沈大妈家来了名男子
许某，自称沈大妈亡夫李先生的
旧友。对沈大妈家的情况说得头
头是道，还不停回忆当年与李先
生共事时的种种场景。沈大妈一
听，心里特别激动，亡夫过世十多
年，还有同事上门看望，便热心招
待了这位“着实有心”的客人。在
得到沈大妈信任后，许某假装接
到电话，谎称急需一笔钱，顺利骗
得了6000元现金。

塘栖派出所接到沈大妈的报
警后，立即对案件展开侦破。两
天后，在余杭区博陆村成功抓获
了诈骗嫌疑人许某。许某，浙江
海宁人，61岁，无业，之前有过3
次诈骗前科。让人奇怪的是许某
根本不认识沈大妈的亡夫，却对
其的姓名、工作单位、准确去世时
间了如指掌。

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原来
许某的诈骗信息都是靠跟人聊天
得来的。许某平时好赌，赌输了
就出门转悠，农村小卖部就是许
某小道消息的情报来源。哪家新
添了宝宝、哪家结婚了、哪家买房

了、哪家又有不幸的遭遇……许
某都会记在脑子里，然后加以整
理。他还利用农具、三轮车上看
到的姓名跟村民搭讪、套近乎。
沈大妈家的信息就是通过这种方
式获取的。

被抓获后，许某坦诚，他跟人
聊天套取信息的诈骗套路成功率
很高，“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骗，
聊上几句就能成为兄弟、好友。”
目前，许某因涉嫌诈骗被依法刑
拘，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醒，遇到陌生人，别管
对方故事讲得多好，一旦牵扯到
钱，千万要多个心眼。

■盛凌

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
供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2020
年，这一人数预计将超1亿人。随
着这一劳动者群体的日益扩大，
他们与网络平台之间究竟有没有
劳动关系？这些网约工又面临着
哪些权益保护问题？近期，浙江
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就办理了一起

“来人到家”家政服务公司拖欠网
约工工资的法律援助案件，该案
涉案人数逾百人，现已审理终结。

百余网约工投诉工资被拖欠

2018年4月初，50多名“来人
到家”的家政服务人员前往杭州
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长
期拖欠薪资不发，要求有关部门
予以处理。监察大队了解后发
现，上述人员均无劳动合同，签订
的也都是合作协议。因无法确定
该情形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
系，故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
联系，该所当天紧急接待上述人

员。
律师接待后发现，还有大量

人员请求维权，此后几天内人数
陆续增加至110多人。根据其代
表自诉：2015年10月至2018年2
月，上述申请人先后入职，从事被
申请人安排的家政保洁工作。双
方约定工资按小时计算，每小时
工资为 20~25 元，每月 15 日发
放。但自2017年12月起至申请
法律援助时，被申请人一直拖欠
工资90多万元不发。

对方公司则认为：本案不属
于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的事实虽
然存在，但是公司目前经营困难，
不愿主动履行相关义务。

后续审理过程中还发现，部分
人员（共8人）因已超过退休年龄，
无法作为集体案件一并处理，只能
先撤回仲裁申请，转另案处理。

本案的一大难点在于，但凡
签订合作协议的劳动者对应的甲
方单位均是位于北京“来人到家”
总公司，而实际工作地点则是位
于杭州分公司。如无法认定属于
劳动关系，则意味着上述维权人

员需要到北京起诉。
此外，网约平台统一派单，由

网约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工作模
式，因其工作时间不固定，人员流
动性大，无需接受公司考勤管
理。其中大部分人更是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仅有合作协议。另
外一部分人甚至已经超过退休年
龄，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中劳动
者的范畴，这更是给认定劳动关
系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用工性质成争议焦点

本案中，网约工作为一种新
型的用工形式，他们和网络平台
到底是什么关系，还很模糊。网
约派单的用工性质属于承揽用
工，即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没
有明确规定。因此本案争议焦点
就在于网约工与公司之间是合作
关系还是公司员工。

一旦认定属劳动关系，那么
就可以适用“仲裁前置”的程序要
求，无需诉诸法院，可作为集体案
件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审理，将大
大减少诉讼成本。此外，一旦认

定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将享有
更为广泛的权利。因用人单位未
支付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同的，
可要求用人单位按其工作年限支
付经济补偿金。

仲裁认定拖欠工资77万元

本案经仲裁委最终通过调解
认定了拖欠工资77万多元结案，
基本支持了支付工资的仲裁请求。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7
月10日，又有近200人来到浙江杭
天信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援助中心
寻求帮助，现案件仍在受理当中。

律师观点：签订的协议最关键

网约工在认定劳动关系有其
明显的困难之处，而仲裁委的处
理结果体现的正是各方妥协的结
果。这种依托于“互联网+传统行
业”的新型用工模式，对构建劳动
关系来说，是一种挑战。

“组织性、从属性、有偿性”是
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标准，而本
案中网约公司派单接单均带有一
定的强制性，对服务效果也有一

定的要求。除此之外，定期组织
员工开展会议，种种证据表明二
者其实存在一定的管理与被管理
的隶属关系。

网约工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
现后，整个社会还在调试、观察之
中，也就是说，现有的制度体系还
没有非常完备的方案来接纳它。
网约用工的后续管理、纠纷处理
等问题，实际上已逐渐凸显。个
人认为，从基于劳动者倾斜保护
的法理基础考虑，应该认定网约
工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从
线下移植到网上”并不改变劳动
权益基本形态。

然而目前来说，网约工与平
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最关
键的还是看双方签订的协议，究
竟是劳动合同性质，还是合作协
议性质。当然，还要结合双方提
供的证据来具体判断。

（盛凌，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
所合伙律师、企业劳动人事部主
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调
解员，拱墅区总工会法律服务队
志愿律师。）

记者孟万成 通讯员陈逸歆
报道 近日，台州市黄岩区西洋
郑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来到该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大厅，送来了
一面印有“调解有方、春满人间”
八个大字的锦旗，感谢区总工会
为他们解决了一起群体性的职
工投诉案件。区总工会主席郑
设平、党组成员卢秀猛代表单位
接受了锦旗。

上月，黄岩区总工会劳动争
议巡回维权调解室来了15名身
着保安制服的职工集体要求维
权。经了解，这些职工是来自黄
岩区西洋郑小区的保安和保洁
人员，受聘于小区业主委员会。
由于近期刚刚完成换届的新业
主委员会欲将这些人员辞退，而
原业主委员会离任前没有留下
足够的资金，致使这些保安和保
洁人员6月份的工资至今没有
着落。

该案件经过初步交涉，浮现
出两大难题：一是涉及职工人数
众多，处理不善可能演变成群体
性事件；二是新老两届业委会刚

刚交接，新业委会负担这笔支出
有实际困难。由此造成调解工
作陷入瓶颈。黄岩区总工会高
度重视此事，第一时间开会商
讨，详细了解案件经过，听取各
方意见。

调解员奔波于投诉职工、业
委会、西洋郑村、南苑社区之间，
做了大量工作。

经过沟通，职工方对业委会
只能通过借钱来支付工资和经
济补偿金的现实情况表示理解，
也作了一定的让步。最终达成
了协议：在支付职工应得工资的
基础上，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内的
职工额外发一个月工资金额的
补偿金；工作年限在三年或三年
以上的职工额外发两个月的补
偿金。以上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在2018年 7月底之前付清，不
足部分，由新业委会借款支付。
至此，历时8天，一起10多名职
工徘徊于新老两届业委会之间
利益纠葛的难题在黄岩区总工
会巡回维权调解室牵头主持，
村、社区协调配合下圆满解决。

通讯员颖韬、诗佳 记者何悦
报道“钟队长，实在是太感谢
了！有你们的热心帮助，这么快
就帮我们要回了工钱。”前不久，
来自四川省汶川县的农民工肖先
生向建德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钟
浩清连连道谢。

工资拖欠半年，再去维权还
有希望讨回吗？不久前，建德市
劳动监察部门就帮肖先生等7名
外地建筑工人讨回了拖欠半年的
31500元工钱。

去年11月，肖先生等7人结
伴来到建德市钦堂乡某工地做防
护网安装工作。等年底他们干完
活后，张姓老板虽然口头承诺完
工后就支付工资，但拖到今年春
节，在工人的多次催促下，只给每
人发放了 3000 元工资和价值
500元的年货，让工人回家。春
节后，等肖先生和工友回建德市
再找张老板时，张老板却表示自
己遇上困难，让工人体谅，并写下
承诺书，保证3月底前给付。

可到了给付日，张老板并未
兑现。憨厚老实的工人们多次讨
不到工资。张老板失联后，肖先
生和工友们急了，于是来到钦堂
乡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求助。

在监察员的了解下，肖先
生等人并不知晓所涉及工程的
用工主体是谁。于是，监察员
带着他们到施工现场进行调

查，得知该工程涉及两家企业，
分别是陕西某边坡治理工程公
司和河北某丝网制造公司。两
家公司负责人都不在工地，其
他工作人员也不清楚肖先生等
人的用工情况，概不负责。案
件陷入了僵局。

中队监察员立刻向该市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队长钟浩清报
告了案情。经钟浩清深入调
查、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两家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并要求两
家单位立即派人到现场配合调
查，处理纠纷。

经了解，该工程由陕西某边
坡治理工程公司承建，将工程防
护网安装项目分包给了河北某丝
网制造公司，而该公司又将防护
网安装承包给了张老板。按照承
包协议，公司已付清工程款。但
张老板却携款跑路了。

经过调处，双方达成和解：按
照承包主体责任，河北某丝网制
造公司按照张老板给肖先生等人
写的承诺书中的工资具体数额，
垫付肖先生等7名工人的工资共
31500元；对于张老板失联且未
将工资支付给工人等行为，将通
过司法途径进行追责。

多番努力后，7名汶川农民
工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一
起拖了半年的工资纠纷最终得到
妥善解决。

■韩全啟

经常有劳动者咨询，用人单
位开除员工，除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是否还需要支
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
而且我们看到一些劳动者申请
仲裁或者起诉的法律文书上，同
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和代通知金，那么二者是否
可以兼得呢？

“代通知金”本身并不是我国
劳动法律法规中出现的法律概
念，只是企业劳动用工管理过程
中比较通俗的说法，具体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
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
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
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
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上述规定在我国劳动合同
法中被称为无过失性辞退，属于
依法解除，或理解为正常解除。
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依据的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可以称为
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
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代通
知金只适用于无过失性辞退，即
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
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而且只
限于第四十条所列明的三种情
形。而赔偿金适用于过错性解
除劳动合同，即适用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七条。

代通知金和赔偿金适用的
法律条款没有交叉与关联，适用
的法律事实不同，在劳动法律法
规中所指向的法律后果与责任
也不同，二者不能同时适用。

另外，在企业劳动用工管理
中，经常用N代表经济补偿，综合
劳动法律法规关于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会出
现N、N+1、2N三种情况。其中
N代表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工作
年限所支付的正常经济补偿，比
如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八条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提
出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不予
续签等情形；N+1指的就是用人
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解
除劳动合同（N代表正常的经济
补偿，1代表的就是代通知金）；
2N代表用人单位违法或终止劳
动合同向劳动者支付的赔偿金。
因此，在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中，关
于与经济补偿相关，只会出现N、
N+1、2N三种情形，不会出现
2N+1的情形，即代通知金和赔
偿金不可兼得。

记者冯伟祥报道“未按规定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未按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建立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这些看似

“芝麻小事”的行为，都是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今
年以来，临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从小处入手，严格依法查处了一
批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违法行为
的企业。

未按规定进行教育培训，罚！

今年3月21日，临海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台州
市宏跃纺织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按照

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4月17日，临海市安监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相关条款，对这家企业给予罚
款的行政处罚。

4月 12日、20日，临海市安
监局执法人员先后对浙江华方
阀业有限公司、临海市华宇藤业
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
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未按规定对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华宇藤业公司还未按规定
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演练。该局当场下达了责令
限期整改指令书限期整改，此后
还作出行政处罚，对这两家企业

处以罚款。
4月 29日，临海市安监局执

法人员对临海奋钧休闲用品有
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公司未按规定制定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按
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为此，该局除责令
限期改正外，还决定予以罚款2
万元。

生产经营单位如果未如实记
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也是
违法行为。5月8日，临海市安监
局执法人员对浙江晨马皮革有限
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发现该
公司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情况，遂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

令书限期整改，并作出罚款的行政
处罚。

这些不做到，都要罚！

1月3日、5月9日，安监执法
人员对临海市九华山真空砖瓦
厂、临海市慧慧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发
现这两家企业未建立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决定给予罚款的行
政处罚。

4月 12日，安监执法人员对
浙江豪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
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向从业
人员通报，同样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

4月18日、5月16日，安监执
法人员对浙江振东旅游用品有限
公司、临海市森泰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发现
这两家公司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如实记录，为此下达了责令
限期整改指令书限期整改，并分别
处以罚款。

此外，安监执法人员还发现一
些企业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
令、未按照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
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即上岗作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过期继续进行生产等违法问题。
对此，临海市安监局对相关企业作
出罚款的行政处罚。

百余网约工工资被拖欠
法律援助帮其讨回公道
新业态下劳动者维权关键点何在？且听律师细说法

这些安全生产“小事”不做，罚！

拒缴质保金
怎能保障

旅游者合法权益？
绍兴一旅游公司

被吊销业务经营许可证

老板失联半年，
血汗钱还能要回来吗？

建德成功处置一起工资拖欠事件

民警说防范 平安伴你行

亡夫“旧友”上门看望
稀里糊涂没了六千元

警方提醒：对“自来熟”的陌生人多个心眼

黄岩工会巡回维权调解室倾情化解职工纠纷

“小空间”调出“大和谐”

维权讲堂

代通知金和赔偿金
能否兼得

权益面对面


